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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自治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的通知

麦盖提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按照地区财政局《关于拨付自治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的通知》（喀地财扶[2021]5 号）精神，共计下达麦盖提

县自治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0300 万元，其中：麦盖提

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用于新疆五谷丰登农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辣椒及果品加工项目 200 万元。

一、工作要求

（一）加快专项资金执行。按照《自治区支持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新财建〔2O21〕73 号),加快

自治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进度,不得滞拨资金。自

治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必须严格按规定使用、不得用于

发放工资津贴、奖金福利、社会保险等人员性支出、偿还债



务本息、弥补企业亏损等与企业生产经营以及产业发展无关

的支出，不得用于直接投资新办企业。

（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加强项目绩效管理,根

据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绩效管理有关规定，在预算执行中，对

资金运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绩效监控，确保专项

资金取得实效。

（三）加强资金监管力度。加快资金支出进度，防止资

金以拨代支、虚列支出，落实好资金管理有关要求和公告公

示制度，强化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确保资金安全和使用成

效。

（四） 严肃追责问责。要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相关

政策、制度,管好、用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不得闲置、浪费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金,更不能违法违规使用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对违法违规使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麦盖提县财政

局将违法违规使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问题线索报县纪委监

委,进行追责问责。

麦盖提县财政局

2021 年 8 月 16 日

抄送：县委陈书记、政府阿县长、樊副县长

抄报：县人大财经委员会、县审计局、本局领导及相关股室

麦盖提县财政局行政办公室 2021年 8月16日印发


